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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江夏科〔2020〕1号

关于印发《福建江夏学院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

认定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学院（部）、馆、中心：

现将《福建江夏学院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认定细则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福建江夏学院

2020 年 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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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建江夏学院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认定细则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繁荣发展学校哲学社会科学，深入贯彻落实教育

部《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》，鼓励广大教职工积

极参与国家地方重大现实问题研究，进一步推进科研成果转化，

提升学校服务国家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，打造具有特

色的新型智库，特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是指为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

展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、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建

议、服务于社会实践等的应用对策类研究成果，包括咨询报告、

政策建议和调研报告等。

第三条 本办法的认定范围为第一署名单位为福建江夏学

院的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。

第二章 成果认定细则

第四条 本办法将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分为 3 类：批示类、

采纳类和刊发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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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批示类决策咨询成果级别认定标准

A 级：获得国家党政机关领导人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类科

研成果认定为国家级批示类决策咨询成果；

B 级：获得省部级党政机关领导的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类

科研成果认定为省部级批示类决策咨询成果；

C 级：获得市级（不包括县级市）党政机关领导肯定性批示

的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认定为市级批示类决策咨询成果。

第六条 批示类决策咨询成果的其他认定标准

1．按照批示人批示时的行政级别确认相应的等级,行政级别

划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中关于领导职务相关规定

执行（不包括非领导职务）；

2．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中没有清晰报送成果渠道的，降

一级；

3．如批示人的批注为“阅”“阅研”等非肯定性用语的，或

者仅有圈阅、无实质性批示内容的，降一级；

4．如批示人的批注为“参考”“批转由某某同志研究”等倾

向性明显的用语，可按本条第 1 项级别认定。

第七条 采纳类决策咨询成果级别认定标准

A 级：被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采用，或被全国性法律、

法规、规划或政策制定采纳，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决策咨询类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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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认定为国家级采纳类决策咨询成果；

B 级：被教育部、财政部等有关国家部委，或省级政府采用，

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认定为省部级采纳类决

策咨询成果；

C 级：被市级（不包括县级市）政府采用，并产生重要影响

的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认定为市级采纳类决策咨询成果。

第八条 采纳类决策咨询成果其他认定标准

1．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中没有相关部门公章的，不予认

定；

2．应注意成果采纳部门的职责与该成果是否具有关联性，

没有关联性的，酌情降级；

3．申请人提供的佐证材料中没有“采纳”字样，或没有能

够确证该成果已经实质上被采纳的明确表述，以及没有明确写明

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的，不算作采纳类科研成果，不予认定；

4．受政协有关部门委托对某项提案或专门事项开展研究，

属于委托研究课题，按横向课题管理，不归类为采纳类决策咨询

成果；

5．采纳类成果在提交认定申请的时候，应提供一个相对完

善的证据链，来说明成果报送的合理流程；

6．采纳类成果认定时要根据具体采纳部门的工作职能来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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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相应的级别；如果是由第七条所述机构的下属部门（司、局、

处等）出具的采纳证明，应降档认定（有完整证据链的除外）。

第九条 刊发类决策咨询成果级别认定标准

A 级：在国家社科基金主办的《成果要报》、教育部社科司

主办的《高校智库专刊》等重要内参或内部资料上发表的决策咨

询类科研成果认定为国家级刊发类决策咨询成果；

B 级：在中央政策研究室、国家发改委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

心、新华社总社、人民日报社、光明日报社、《求是》杂志社主

办的内参或内部资料。福建省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《政研专报》

和《调研文稿》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《研究报告》、省委

办公厅的《八闽快讯》、成果入选《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成果要

报》、省委改革办《福建改革财经情况》以及其他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政府部门主办的其他决策咨询类刊物上发表的科研成

果，均认定为省部级刊发类决策咨询成果；

C 级：在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办的《福州调研》、福州市

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《研究报告》、福州市社科院（社科联）

主办的《成果要报》和其他市级（不包括县级市）政府部门主办

的其他决策咨询类刊物。

第十条 同一项研究成果符合多项标准时，按照最高原则给

予认定一次，不重复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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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成果认定程序

第十一条 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申报由申报者提交决策咨

询类科研成果和相关的佐证材料，经所在单位对申报者提供的相

关材料进行真实性审核后，提交科研处认定。

第十二条 有争议的成果，有关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或调研

权威部门后认定，或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裁定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所涉及决策咨询类科研成果相关证明材

料，包括相关科研成果原件，以及领导批示原件或复印件、政府

部门采用证明或发表刊物原件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试行。此前有关规

定与本办法不符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科研处。

福建江夏学院党、政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8日印发


